附件2
武汉市企业住所托管登记服务申报承诺书

         区           局：

本机构属□政府统一规划的创新创业载体运营管理单位□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审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□依法设立的其他从事企业住所托管业务的机构□高等院校，根据《武汉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申请将位于武汉市       区      街道（乡/镇）         路（村/社区）      号     幢     层     室        的场所，作为入驻企业住所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。

本机构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本机构承诺：

1.申请备案的场所已取得合法使用权，不属于纳入政府征收范围内的建筑，也不属于住宅，符合企业住所托管登记条件；
2.依法履行相关管理职责，做好入驻企业的信息联络、文书签收、送达等工作，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

